
「微波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」條文勘誤表

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

第三章　電臺之使用管理及限

制

第十一條　　微波電臺使用頻

率應符合中華民國無

線電頻率分配表或依

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

辦法公告之頻率。

第十一條　　微波電臺使用頻

率應符合中華民國無

線電頻率分配表或依

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

辦法公告之頻率。

第三章　電臺之使用管理及限
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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